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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３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人数

７

人，包括

３

名独立董事，实际参加表决

７

人，会议的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

事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情况

１

、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公告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亦自

该日起停牌，随后公司聘请了财务顾问、律师、审计、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对拟

收购的标的资产等相关事宜开展了详细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公司

自停牌后一直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经过各方

努力，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西

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即公司拟

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方式购买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美锦集团”）及关联自然人持有的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山西美锦集团东于煤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山西汾西太岳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７６．９６％

的股权、 山西美锦煤焦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美锦煤焦

化”）［含美锦煤焦化全资子公司山西美锦煤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天津

美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美锦能源集团大连有限公司各

１００％

股权，以及证号

为清国用（

２００１

）字第

０００４８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宗。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

告了相关决议、预案、独立董事意见等文件后股票复牌。 自上述重组方案公布

以来，公司以及相关各方一直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事宜。

本次重组拟收购的标的资产中， 部分标的公司为

２００９

年经山西省煤矿企

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批准由美锦集团作为主体企业进行兼并重

组整合的矿井，整合后的生产能力较原有能力有大幅度提升。 根据相关规定，

重组整合后矿井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事项需报请环保部门批准。

美锦集团一直积极办理上述标的公司矿井扩建项目涉及的环评批复事

宜，并已在本次重组预案中如实披露了进展情况。但鉴于煤炭建设项目环评涉

及的事项较多，经上市公司、美锦集团与省、市、县各级环保主管部门以及美锦

集团聘请的环评专业机构充分沟通，预计短期内环评批复无法办理完毕，完成

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环评批复时间及其批复结果将直接影响上述标的公司项

目建设的开竣工时间以及建设投入成本， 并进一步影响标的公司的盈利预测

和最终的资产评估结果，从而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本着审慎原则，并为充分维护广大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董

事会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董事会以及公司控股股东美锦集

团为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美锦集团承诺在未来三个月内不再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董事会在关联董事回避的情形下审议了本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董事签字并加盖印章）

２

、独立董事关于终止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３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七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以通讯形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

如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情况

１

、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公告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亦自

该日起停牌，随后公司聘请了财务顾问、律师、审计、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对拟

收购的标的资产等相关事宜开展了详细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公司

自停牌后一直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经过各方

努力，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西

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即公司拟

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方式购买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美锦集团”）及关联自然人持有的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山西美锦集团东于煤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山西汾西太岳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７６．９６％

的股权、 山西美锦煤焦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美锦煤焦

化”）［含美锦煤焦化全资子公司山西美锦煤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天津

美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美锦能源集团大连有限公司各

１００％

股权，以及证号

为清国用（

２００１

）字第

０００４８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宗。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

告了相关决议、预案、独立董事意见等文件后股票复牌。 自上述重组方案公布

以来，公司以及相关各方一直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事宜。

本次重组拟收购的标的资产中， 部分标的公司为

２００９

年经山西省煤矿企

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批准由美锦集团作为主体企业进行兼并重

组整合的矿井，整合后的生产能力较原有能力有大幅度提升。 根据相关规定，

重组整合后矿井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事项需报请环保部门批准。

美锦集团一直积极办理上述标的公司矿井扩建项目涉及的环评批复事

宜，并已在本次重组预案中如实披露了进展情况。但鉴于煤炭建设项目环评涉

及的事项较多，经上市公司、美锦集团与省、市、县各级环保主管部门以及美锦

集团聘请的环评专业机构充分沟通，预计短期内环评批复无法办理完毕，完成

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环评批复时间及其批复结果将直接影响上述标的公司项

目建设的开竣工时间以及建设投入成本， 并进一步影响标的公司的盈利预测

和最终的资产评估结果，从而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本着审慎原则，并为充分维护广大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监

事会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决定。 公司监事会为给广大投资

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 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六届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

股票简称：营口港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１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０１２

号］，核准本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１

，

０６０

，

０８９

，

３７５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 并且

按照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要求

妥善办理相关手续，提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后续公告。

有关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内容， 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重组报告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日

股票简称：营口港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１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营口港

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及《营

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等相关文件，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了《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审核，获有条件通过。 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正式核准了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１１１３１６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１１１３１６

号）、《关于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方案反馈意见的函》（上市部函［

２０１２

］

０２６

号）要求，公司对《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进行了补充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１

、在“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补充评估概况，修订了港务集团对标的

资产的业绩承诺，删除了“重大事项提示”与“第十三章 风险因素”中关于审批风险的描

述，并就报告书中引用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相关事项作出提示。

２

、在“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已取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情况。

３

、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竣工验收的情况，是否存在验收无法通过的情形，以及该等验

收的费用及其承担问题，是否存在影响本次重组的法律障碍。 详见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

本情况

／

四、标的资产竣工验收情况”。

４

、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是否需要取得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准，本次重组是否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相关法律障碍。 详见“第四章 交易

标的基本情况

／

五、本次重组符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

５

、补充披露了历次重组中有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并说明本次重组是否存在与前次

重组有关承诺相背离或违反前次重组有关承诺的情形。详见“第十四章 其他重要事项

／

四、

本次重组符合前次重组有关承诺的情况说明”。

６

、补充修订了标的资产所拥有土地及房屋权属情况，详见“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

况

／

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

（三）主要资产权属状况”。

７

、 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涉及的土地及房屋面积差异及未竣工验收对评估值的影响、

对构筑物、机器设备评估时仅采用年限法确定成新率合理性、评估不同构筑物时确定不同

管理费用率的依据及合理性、土地评估相关事项、收益法评估中无风险报酬率取值的合理

性以及关于用收益法对资产价值进行验证评估相关问题的说明，详见“第四章 交易标的

基本情况

／

二、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

（四）土地评估相关事项、（五）其他评估相关事项”。

８

、 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对应的资金来源以及是否履行债权人同意等相关程序的情

况，详见“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六、关于标的资产所对应的资金来源情况以及来源于

借款的资金是否履行了债权人同意等相关程序的说明”。

９

、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方案完全剥离负债的相关分析，详见“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

情况

／

七、本次重组方案完全剥离负债注入资产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公允性。

１０

、修订了标的资产估值的公允性分析，详见“第八章 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

理性的分析

／

一、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分析

／２

、定价的合理性”。

１１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详见“第九章 董事会讨论与分

析

／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

／

（二）盈利能力分

析

／４

、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１２

、补充修订了本次交易对每股收益的影响分析，详见“第九章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每股指标的影响

／１

、每股收益比较”。

１３

、补充修订了重组后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规划，并补充披露了保证标的资产独

立核算的具体措施，详见“第九章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

五、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和业务规

划”。

１４

、补充披露了营口港与港务集团的所有泊位的具体情况，详见“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

与关联交易

／

一、同业竞争

／

（一）本次交易前港务集团与本公司的业务经营情况”。

１５

、 补充修订了营口港与港务集团的同业竞争情况及港务集团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

具体措施及期限，详见“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

一、同业竞争

／

（二）本次交易前港务

集团与本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四）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１６

、补充修订了营口港与港务集团的关联交易情况，详见“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

交易

／

二、关联交易”。

１７

、 补充披露了营口港现有公司治理结构的执行情况及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

具体措施，详见“第十二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

／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

治理结构的影响”。

１８

、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详见“第十四章 其他重要事项

／

五、上市公司

利润分配政策情况”。

１９

、补充披露港务集团业绩承诺履行能力的分析及保障措施，详见“第十四章 其他重

要事项

／

六、关于港务集团履行业绩承诺的股份补偿措施”。

２０

、补充披露补充评估具体情况，详见“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标的资产的评

估情况

／

（六）补充评估情况”。

２１

、根据本公司已实施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对本报告中涉及的本次交易发行股

份的价格和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

２２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营口港

２０１１

年审计报告、标的资产

２０１１

年模拟财务报表的审

计报告和营口港

２０１１

年备考审计报告，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新。

报告书引用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公司正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更新财务资料，

并作出补充公告。

修订后报告书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在了解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信息时应以本次披露的报告书全文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１

证券简称：时代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９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所属行业分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变更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的有关规定，依据公司近年主营业务所属行业情况，公司申请

变更行业类别，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一、公司原行业分类、变更后的行业分类

公司原行业分类为“

Ｃ７８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公司变更后的行业分类为“

Ｃ１１

（纺织业）”。

二、公司正式启动新行业分类的日期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起，公司所属行业将变更为“

Ｃ１１

纺织业”。

三、公司本次变更行业分类涉及的相关财务数据及说明

公司以生产和销售纺织产品为主业，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纺织类实现营业收入

为

１１７

，

８２６

，

２９４．５３

元，占经审计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

７２．１９％

。

特此公告！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１

证券简称：时代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０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全称、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

议案》，相关决议公告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经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全称由“内蒙

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全称

由 “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Ｔｉｍ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 变更为 “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Ｓｉｈａ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

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公司证券简称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起由

“时代科技”变更为“四海股份”。

公司证券代码保持不变，仍为“

０００６１１

”。

特此公告。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１

证券简称：时代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１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关于

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选举寿浩良先

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相关决议公告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经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完成了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登记事项如下：

一、名称：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注册号：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１２

三、住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工农兵路

２４

号院

６

号楼三单元

２０１

室

四、法定代表人：寿浩良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贰仟壹佰捌拾贰万贰仟零贰拾贰元整

六、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亿贰仟壹佰捌拾贰万贰仟零贰拾贰元整

七、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八、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测试仪器，电子计算机及电子元器

件的制造；普通机械，电气机械及器材，金属制品，试验机，试验检测仪器，光学

仪器，科学器材，电子计算机及元器件产品的制造，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产

品及技术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销售差别化纤维氨纶，中高档纺织面料；批发、零售：五金建

材、针纺织品、服装、轻纺织品、轻纺原料、鞋帽工艺品、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

品外）；对建筑业、商业的投资和管理。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

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九、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十、营业期限：自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长期

特此公告！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７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７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区中

型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５

、主持人：李世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各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８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６５

，

７８２

，

３５６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５５７２％

。 其中：

１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４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６５

，

６９６

，

５１６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５１８６％

。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授权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４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８５

，

８４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８６％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并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办理相关事项的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合计持有

６５

，

７８２

，

３５６

股有效表决权。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占比

（

％

）

股份数

（

股

）

占比

（

％

）

股份数

（

股

）

占比

（

％

）

现场表决

６５

，

６９６

，

５１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

７９

，

８４０ ９３．０１０３ ３

，

４００ ３．９６０９ ２

，

６００ ３．０２８９

合计

６５

，

７７６

，

３５６ ９９．９９１ ３

，

４００ ０．００５ ２

，

６００ ０．００４

２．

《关于制订

<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合计持有

６５

，

７８２

，

３５６

股有效表决权。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占比

（

％

）

股份数

（

股

）

占比

（

％

）

股份数

（

股

）

占比

（

％

）

现场表决

６５

，

６９６

，

５１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

８１

，

４４０ ９４．８７４２ ２

，

６００ ３．０２８９ １

，

８００ ２．０９６９

合计

６５

，

７７７

，

９５６ ９９．９９３ ２

，

６００ ０．００４ １

，

８００ ０．００３

３．

《关于制订

<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

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合计持有

６５

，

７８２

，

３５６

股有效表决权。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占比

（

％

）

股份数

（

股

）

占比

（

％

）

股份数

（

股

）

占比

（

％

）

现场表决

６５

，

６９６

，

５１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

８１

，

４４０ ９４．８７４２ ０ ０ ４

，

４００ ５．１２５８

合计

６５

，

７７７

，

９５６ ９９．９９３ ０ ０ ４

，

４００ ０．００７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本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

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

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８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德国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在德国成立中原内配

（欧洲）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０

万欧元，投资总额为

２００

万欧元，本公司以自有货币资

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目前，正在按公司设立的有关程序申请办理登记手续，最终名

称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２．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但尚需取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３．

该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中原内配（欧洲）有限责任公司（

ＺＹＮＰ ＥＵＲＯＰＥ ＧｍｂＨ

）

２．

公司地址：德国巴登—符腾堡—罗特魏尔

３．

注册资本：

３０

万欧元

４．

投资总额：

２００

万欧元

５．

经营范围：气缸套、活塞、活塞环、活塞销、轴瓦及其他相关汽车零部件的研发、销

售、装配、物流、仓储及技术服务等；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相关的原辅材料、机器设备、仪表

仪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６．

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

１

） 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立足欧洲，有利于加强公司与菲亚特、曼、斯堪尼亚等欧

洲市场客户的业务联系，扩大业务合作范围；

（

２

） 欧洲市场拥有众多全球知名的汽车厂商，市场潜力巨大。 设立欧洲子公司对

于进一步拓展欧洲市场，提高公司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增强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实现公

司全球战略布局，具有重大意义；

（

３

） 有利于借鉴和利用欧洲的高端人才和先进技术，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

４

） 进一步优化公司国外市场结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

５

） 本次投资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不会对本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存在的主要风险

由于地域、环境以及文化的差异，本次在德国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可能面临经营管理、

内部控制等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公司在湖北省保康县洽谈磷矿资源合作项目，与当地政府签署了合作投资

框架协议，协议中并没有明确约定投资标的和实施方案；该投资计划尚需经过当地政府及

管理部门的审批同意，因此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特提醒投资者要注意投资风险。

一、媒体报道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上海证券报》刊登文章《石墨烯传说仍在演绎 中国宝安再讲磷矿故

事》，文章称：

１

、今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民企携手湖北、共促中部崛起”活动仪式上，中国宝安与湖北保康

县签订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宝安将在当地投资

１０

多亿元，布局磷化产业。

２

、作为招商引资条件，当地政府承诺为中国宝安配置

２

亿吨磷矿资源。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上述媒体报道的第

１

点基本属实。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与保康县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甲方”）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签订了《产业战略合作投资框架协议书》，主要内容

如下：

１

、乙方计划在保康县投资磷产业，拟选择已建成或在建磷化工企业作为切入点，推动

磷产业平台建设和发展。

２

、乙方拟通过新设投资、产业并购、资本运营等方式，分期投入

１０－１５

亿元进行磷矿产

业投资。

３

、甲方为乙方在保康县投资在工业用地、渣场配套、环保指标、税收政策、地方规费、

项目立项、公用设施配套等方面给予乙方全力支持和最大优惠。

上述媒体报道第

２

点与事实不符。 在框架协议中，保康县人民政府没有就配置磷矿资

源的具体数量作出承诺，上述媒体所报道的“当地政府承诺为中国宝安配置

２

亿吨磷矿资

源”与事实不符。

三、风险提示

１

、该项目尚处于意向性阶段，具体合作条件仍在洽谈之中，能否顺利实现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截至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跟进该项目，

如有实质性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根据《产业战略合作投资框架协议书》，双方在

９０

日内未达成正式投资协议的，本框

架协议自动废止。 公司目前尚未与对方签订正式投资协议，该框架协议到期公司将及时披

露相关进展情况。 由于正式投资协议能否达成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３

、公司本年度中期业绩情况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已披露半年度业绩预告，目前业绩情况

与该业绩预告没有重大差异。

四、必要提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二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１

证券简称：大连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２１９

号外经贸大厦

１３０１

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会议由朱明义董事长主持。

７

、会议出席情况

（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７

人，代表股份

７０

，

４３１

，

７４１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２．８０％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辽宁简证律师事务所朱延梅律师、

鲁力律师出席会议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

，

４３１

，

７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章程修正议案》已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参见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公司董事会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简证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朱延梅、鲁力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现场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大会现场表决

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辽宁简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辽简律

股见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４

号）。

特此公告。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１

证券简称：大连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成员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耿宇先生、刘英杰先生、李源山先生、戴大双女士

书面辞职申请。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董事的辞职申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送达董事会时

生效。

依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修

正议案》，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由

１２

名调整为

８

名，因此，公司不再增补新的董事。

耿宇先生、刘英杰先生、李源山先生、戴大双女士自任公司董事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

责，在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业务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公司对耿宇先生、刘英杰先

生、李源山先生、戴大双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７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戈壁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和艾芬豪矿业有限公司（“艾芬豪”）

就收购南戈壁资源有限公司（“南戈壁”）（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ＳＧＱ

；香港联合

交易所：

１８７８

）不超过

６０％

的已发行及流通在外普通股的要约发出时间形成新

的共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宣布，双方均已同意再延期

３０

天进行本公司部分

要约收购南戈壁最多

６０％

， 但不低于

５６％

的普通股， 收购价格为每股

８．４８

加

元。 本公司现已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或之前，而非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发出收

购要约，且如果条件均被满足，此后该要约必须最早在

３６

天之后被接受。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

日公告了原计划进行的要约，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公告延期

３０

天。本公司与艾芬豪签订了一项锁定协议，艾芬豪同意将所有其持

有的南戈壁的股份交付给本公司。 除将发出要约日期以及最晚接受要约的日

期再延后

３０

天之外，锁定协议中的所有其他条款与并无任何变化。

本公司的部分要约将根据英属哥伦比亚法律以要约收购通函的形式向所

有南戈壁的股东发出。

本公司的部分要约须获得所有法定与合规的相关批准， 其中包括加拿大

与中国的相关合规批准以及本公司股东的批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艾芬豪与

本公司已确认其将配合蒙古政府以确保该要约收购符合该国新出台的规制战

略性外国投资相关立法的任何要求。 为实现该目的，需要额外的时间与蒙古

政府进行沟通并进一步评估本交易的条款和条件。

关于本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多元化的铝业与采矿业公司， 其总部设于北京， 于上海

（

６０１６００．ＳＨ

）、香港 （

２６００．ＨＫ

） 和纽约 （

ＡＣＨ．ＵＳ

） 上市。 在本公司雄厚的铝

业综合实力，以及于中国铝业市场中的领先地位之外，本公司也开始从事其他

增长型的采矿业务。现担任本公司现任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为熊维平先生，现任

总裁由罗建川先生担任。

关于艾芬豪

艾芬豪 （纽约证券交易所、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与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ＩＶＮ

）为一家以亚太地区铜矿、金矿和煤矿为发展重心的国际性矿业公司。艾芬

豪的主要业务为持有位于蒙古南部的

Ｏｙｕ Ｔｏｌｇｏｉ

铜金银矿的

６６％

的权益，该矿

预计将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投入商业运营。 其他资产包括蒙古煤炭开采公司南戈

壁

５８％

的股份；一家铜金矿开采公司，

Ｉｖａｎｈｏ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ＩＶＡ

）

５９％

的股份；以及

Ａｌｔｙｎａｌｍａｓ Ｇｏｌｄ

，一家于哈萨克斯

坦斯坦开发克孜勒（

Ｋｙｚｙｌ

）金矿项目的私营公司

５０％

的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６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０１６

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４

，

０００

万股新股，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的

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一、发行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冰

电话：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６６８

、

８５０９６８０６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８１６

邮箱：

ｘｕｂ＠ｎｅｓｃ．ｃｎ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８２

、

８８０８５８８５

、

８８０８５８８１

、

８８０８５８８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２５４

邮箱：

ｑｉｊｉｎｇ＠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三日


